
   

 

浅谈统一企业所得税法的必要性 

文/乔立芳 

   一、我国企业所得税制度的历史沿革 
   新中国企业所得税制度起始于1949年的首届全国税务会议，会议通过了包括对企业所得税征
税办法在内的统一全国税收政策的基本方案，此后企业所得税制度又经历了1950年、1958年和1973
年三次较为重大的调整和改革。 
   1980年以后，为适应改革开放、吸引外资的形势要求，1980年9月和1981年12月，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分别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对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外国企业开征了企业所得税。同时，作为企业改革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国务
院决定在全国试行国营企业“利改税”。1984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国营企业所得税条例（草
案）》和《国营企业调节税征收办法》。1985年4月和1988年5月，国务院先后发布了《集体企业所
得税暂行条例》和《私营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 
   到了1991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与《外国企业所得税
法》两者合并，制定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并与当年7月1日施行。1993年12月
13日国务院再次将《国营企业所得税条例（草案）》、《国营企业调节税征收办法》、《集体企业
所得税暂行条例》和《私营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整合在了一起，制定了《企业所得税暂行条
例》，该条例自1994年1月1日施行至今。 
   至此，我国先后完成了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和内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此后，通过多次的
讨论和征求意见，以及十几稿法律草案的起草，于2006年12月25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企
业所得税法（草案）》，将把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以法律形式最终统一起来。 
   二、“两法”并存的弊端 
   1、“两法”并存直接导致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负担不统一，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
则，有损于经济效率的提高。 
   2、“两法”并存还使得企业所得税复杂化，带来了征收管理上的不规范，也给一些“假独
资”、“假合资”行为提供了制度上的激励，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流失，在扭曲经济主体行为的同
时，对税收的征管效率造成损害，影响了市场机制的健康运行和资源的有效配置。 
   3、目前对外资企业这种“普惠制”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并没有对资本密集型产业产生明显的
引力作用，反而为那些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不高的投资项目带来了大量利润，不利于我国对外资
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4、目前以部门规章形式发布的许多重要税收政策的权威性不够，法律效力不高，也需要及时
将其上升为统一的法律。 
   三、“两法”合并的必要性 
   1、“两法”合并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与经济实力增强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初
期，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与体系尚不完善，市场准入限制较多，而在这一阶段，我国急需引进发达国
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用以提升自身实力。因此，我国选择了对外资和外国企业提供包括税
收在内的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办法，大力吸引外资，这对于尚处于“起飞”阶段的中国经济具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同时这也是国际上所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
放，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渐趋完善，继续实行按内外资分设的两套税法已经难以适应各类企业
间公平税负、平等竞争的要求。 
   2、“两法”合并是WTO规则的要求。WTO规则要求不同类型企业应在同一制度平台上开展竞
争，随着我国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对各类企业实行统一的所得税制度也是加快市场准入进程、
打破市场准入限制，兑现承诺的具体举措。 
   3、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为两套税法的合并提供了财力保障。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呈现
逐年大幅增长的态势，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已在2003年突破2万亿元，2004年突破2.5万亿元，2005
年突破3万亿元，并越过3.5万亿元新台阶，达到了3.9万亿元。这种财政增收幅度为包括企业所得
税改革在内的一系列税制改革提供了财力保障。也就是说，税制改革并不会对我国经济及其他各项
事业发展带来大的影响。 
   4、“两法”合并对引进外资影响不大。税收政策在一国的投资环境中只能起到部分的激励作
用，并非决定因素。如果投资的前提，办企业的必备条件和办好企业必要条件均已具备，这表明投
资能够赚取利润。只有确信投资能赚取利润的条件下，外国投资者才会进一步考虑赚多赚少的问

 



题，也就是考虑诸如税率的高低、税收优惠的多少等优惠待遇问题。否则，优惠再多，税率再低，
对外国投资者也不会有吸引力。 
   5、“两法”合并制定合理的税率，还可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促进税制结构和经济结构的
优化，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长久的推动力。合并后企业所得税税率定为25%是适当的，综合考虑了
我国内外资企业的现行税负状况，我国财政承受能力，我国整体税制改革进度以及世界范围内所得
税制改革的发展趋势和国际税收竞争的压力。对小型微利企业实行20%的照顾性税率也是适宜的，
这有利于扶持小企业发展和促进就业，也符合国际惯例。 
   综上所述，我国在当前合并“两法”是非常适时的，很有必要的，也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要
求的（作者单位：张家口教育学院财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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